
多边体制 ｖｓ 区域性体制 ：

国际贸易法治的困境与出路
——

写在 ＷＴＯ 成立 ２０ 周 年之际

刘敬东
＃

摘 要 ：
当前

，

区域性体制的发展势头强劲
，
与世界贸 易 多边体制及其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

不前形成鮮明对比 。 区域性体制 已对多 边体制 及其法律制度形成冲击 ，
产 生 了 法律规则适用 冲

突 、 管辖权竞合等问题
，
使得 国 际贸 易法治发展面临 困境。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 因是 多方面的

，
由

历 史和现实 因素 、 国际形势的 变化以及多 边体制 法律规则 自 身 的不足等共同作用 而成 。 各国应 当

正视多边贸 易体制法治进程中 出现的 问题 ， 为摆脱 困境寻找出路
，
从而推动世界贸 易 多边体制和

国 际贸 易 法治顺利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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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以下简称 ＷＴＯ

） 至今已成立 ２０ 周年 。 作为全球多

边贸易体制
，
无论在促进世界贸易增长还是国际贸易法治建设方面

，

ＷＴ０ 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 。

因其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 ，
ＷＴ０ 法律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 国际法 ，

赋予传统上被视为
“

软

法
”

的国际法以
“

牙齿
”

，
不仅实现了 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理想

，
而且被誉为现代国际法皇冠

上的一颗
“

明珠
”

。

？ 但是 ， 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不能掩盖 ＷＴ０ 在运行了２０ 年后面临的 困境 ：

２００ １ 年启动的 、 旨在进一步推动贸易 自 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历经 １０ 余年
，
除了

２０ １３ 年勉强达

成 《贸易便利化协定》 外 ，
几无建树 。 农产品 、 非农产品谈判 、 规则修订等绝大多数议题的谈

判多次陷入僵局
，
至今仍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 。

与 ＷＴ０ 多边体制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近些年来 ， 全球范围 内具有特惠

性质的贸易协定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以下筒称 ＰＴＡｓ

） ，
包括双边 自 由贸易协定和区域

性贸易协定等区域性协定却大量涌现 ， 且发展势头强劲 。

② 截至 ２０１ ５ 年 １ 月 ８ 日 ，
ＷＴ０ 成员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海外利益法律保护的 中 国模式研究
”

（ 项 目批准

号 ： １３ＢＦＸ１４８ ） 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 ５ 年度创新工程
“

国际贸易法律体制重构 中的 中国利益维护问题
”

项 目 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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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 ＷＴＯ报告 ，
除蒙古国外 ，

ＷＴＯ每个成员均参与 了特惠性贸易安排谈判 。 至 ２０１ ０年 １ １ 月
，
平均每个成员参与了

个特惠性贸易安排 〇Ｓｅ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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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 ＰＴＡｓ 数量已达 ６０４ 项
，
已生效的有 ３９８ 项

，
对 ＷＴＯ 多边体制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

？

特另！
Ｊ
是

， 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以下简称 ＴＰＰ

） 和美国与欧盟之间的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

定 》 （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以下简称
ＴＴ１Ｐ

） 等区域性体制谈判

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 并且无论在议题覆盖的广度上 ， 还是法律规则的复杂性 、 先进性方面均超过

了ＷＴＯ 多哈回合谈判 。 中国已经与新西兰、 瑞士 、 新加坡、 韩国等国家达成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 ，

中国与美国之间和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 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 与此

同时 ， 面对 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格局 ， 中国适时提出 了
“

一路一带
”

的对外经济交往战略 ，
这

一

战略涵盖亚洲 、 欧洲众多贸易伙伴 ，
波及领域之广泛 、 涵盖内容之丰富 ， 前所未有 。 此外 ， 世

界其他地区
，
如南美洲地区 、 东南亚地区 、 非洲地区的 区域性贸易和投资谈判也风生水起 ，

不甘

落后 。

可见
，
全球贸易领域已呈现出 ＷＴ０ 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

“
一冷一热

”

的发展态势
，
后者

对前者形成显著的冲击和挑战 ， 应如何看待这一态势？ 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化道路还能否在新的

世纪里持续前行 ？ 区域性体制是否会取代 ＷＴ０ 多边体制
，
成为管理全球贸易 的新模式 ？ 面对法

律规则 日益
“

碎片化
”

的困境 ， 国际贸易法治该如何推进？

这些问题关乎全球经济治理的走向和国际贸易法治的前途 ， 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深人

思考 ， 并给予明确回答 。

一

区域性体制 ： 多边体制的治内法权

（

一

）
区域性体制 的性质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一种现象
，
区域性体制性质是什么 ？ 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 它的法律地

位如何 ？ 这是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应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全方位 、 多角度考察区域性体制 ， 从而抓

住问题的本质 ， 为最终解决问题理顺思路。 相对于多边体制而言 ，
区域性体制从性质上讲 ， 系

“

特惠性贸易安排
”

， 属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种例外 。 它最大的特点是 ，
在区域性体制内的成

员之间采取一种零关税或比最惠国税率还低 、 贸易限制相对较少的办法或制度 。 简单地说 ，
这种

“

特惠制
”

的区域性体制就是一种比最惠国待遇还要优惠的体制 ， 具有天然歧视性
——此种特惠

只限于该区域性体制的成员之间 ，
对于非成员则实行较高税率或另一种贸易政策 。

？ 同历史上 曾

经出现的区域性体制相 比 ， 近年来国际贸易 中 的区域性安排除具备以上
“

特惠制
”

的特点外 ，

还呈现出
一

些新的特点 。 （
１

） 涵盖范围已远超 ＷＴ０ 多边体制的规制范围 ， 能源 、 投资和互联

网等 内容被纳人其中 ； （
２

） 法律规则更趋独特 ， 劳工标准 、 环境条款 、 竞争政策等 ＷＴ０ 未包

含的新规则不断增多 ； （
３

） 区域性体制在采用 ＷＴ０ 多边贸易规则 、 概念的同时 ， 也对 ＷＴ０ 现

行法律规则 ， 如贸易救济规则 、 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予以不同程度的修正 ， 与此 同时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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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５年３月１２日 。

② 赵维田 ：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８２

—

８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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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 自 身的争端解决制度
，
形成一整套独立于ＷＴＯ体制之外的规则体系 。

？ 譬如美国在 ＴＰＰ

谈判伊始 ， 宣称要打造一个
“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一代贸易协定蓝本
”

，

“

为全球贸易设定新标

准
”

。

？

这种
“

特惠制
”

性质的区域性体制原本与最惠国待遇原则格格不人 ， 然而在 ＷＴ０ 体制中却

属于合法的例外 ， 是 ＷＴ０ 多边体制中的
“

治内法权
”

。

究其原因 ， 这与 ＷＴ０ 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 以下

简称 ＧＡＴＴ
） 体制诞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

“

特惠制
”

是多边体制设立之初谈判各方博弈 、 妥

协的结果 ，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使然。
？ 此外

，
ＧＡＴＴ 的一些谈判成

员认为 ，

“

特惠制
”

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合理性 ， 很大程度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一种补充 ， 在多边贸

易体制未能充分达成理想关税优惠的情况下 ，

“

特惠
”

性质的区域性体质具有
“

先行先试
”

的功

能 ，
区域性体制与多边体制共存 ，

对国际贸易发展有利无害 。

？

（
二

）
ＧＡＴＴ／ＷＴ０ 多边体制对区域性体制的规制与监督

基于以上背景和认识
，

ＧＡＴＴ最终给予
“

特惠制
”

合法地位
，
使其作为一种

“

治内法权
”

存

在于多边贸易体制之中 。 尽管如此 ，

“

特惠制
”

毕竟是一种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偏离 ， 为了将这

种偏离降至最低 ，
ＧＡＴＴ／ＷＴ０ 多边体制制定了约束

“

特惠制
”

的法律规则 ， 包括 ＧＡＴＴ 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 、 《服务贸易总协定》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以下简称 ＧＡＴＳ

） 第 ７ 条以及

乌拉圭 回合谈判达成的 《关于解释 １９９４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２４ 条的谅解 》 （ 以下简称 《谅

解 》 ） 等 。

？
制定这些规则 目的很明确 ： 法律上允许区域性体制存在 ， 但必须接受多边体制的规

制 ， 使其在多边体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发展。

“

特惠制
”

性质的区域性体制既然属于多边体制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
根据

“

例外从严
”

的法律原理 ， 应对其严格要求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从实际效果看 ，
ＧＡ７Ｔ／ＷＴ０ 多边体制规制和

监督区域性体制的立法初衷远未实现。

ＧＡＴＴ 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的核心是 ，
赋予成员方享有制定 区域贸易协定权利的 同时 ， 确保这一权

利在多边体制的规制和监督之下行使 。 该条款为区域贸 易协定提供了详尽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

则 。 从表面上看 ， 第 ２４ 条规定的监督规则很全面 ， 涵盖内容广泛 ， 共有 １ ２ 款之多 ， 但其条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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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ＴＰＰ纲要文本和部长报告文本 。 ＴＰＰ 纲要文本 ，
ＴＶｃｗｆｅｏ／ｗｉ ／ｒａ／ｅｓ ｉｍｃｎ

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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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
（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
贸易部 长报告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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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

２０ １ １ 。 以上两个报告内容参见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网站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ｕｓｔ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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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 。

③ 赵维田 ：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 ， 第 ８３—８４ 页 。

④ 参见刘彬 ： 《ＲＴＡｓ 涌现背景下国 际贸易法治秩序的重构


种外在的法社会学视角 》 ， 厦 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

第 ４０＾１ 页 。

⑤ 有学者将东京回合谈判达成的 、 专 门针对发展中 国家特惠制安排的
“

授权条款
”

（
ｔｈｅｅｎａｂｌ

ｉｎ
ｇ

ｃ
ｌａｕｓ ｅ ） 亦列为规制

“

特惠制
”

的 ＷＴＯ规则 。

“

授权条款
”

，
即 １９７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８ 日通过的关于

“

对发展中 国家的差别的更加优惠的待遇及

互惠 、 更充分参与问题
”

的决议 。 但笔者认为 ，

“

授权条款
”

虽然从性质上属于
“

特惠制
”

，
但只是规定在参与

“

特

惠制
”

方面发展中成员更为便利 ， 要求他们只要通知 ＧＡＴＴ（ 后来的 ＷＴ０ ） 就无须符合 ＧＡＩＴ第 ２４ 条设置的条件和

程序
，
可见

，
这一条款是一种义务

“

豁免
”

条款
，
并非规制

“

特惠制
”

的法律规则 。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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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用语却十分模糊。 例如
，
第 ２４ 条第 ８ａ款规定

“

关税同盟
”

标准 ：

“

大体上取消 了所有关税

及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 。

” “

大体上
”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ｌｌ ）

—词就极易引发争议 。 再有 ， 第 ２４ 条第

５ 款规定成立关税联盟或订立有关临时协议时 ，
对非成员方的 ＧＡＴＴ 缔约方征收的关税或实施的

贸易限制
“

总体上
”

（
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 不得高 于成立或订立 以前 的
“

总 体水平
”

（ ｇ
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 如何判断

“

总体上＇
“

总体水平＇ 该款却语焉不详 。 该条还有不少类似模糊用语 ，

缺乏法律的严谨性
，
导致该条的约束性和执行力大大降低 。

？
同时 ， 根据第 ２４ 条规定 ，

ＧＡＩＴ缔

约方负有向 ＷＴＯ 报告其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的义务 ，
ＧＡＴＴ拥有审查缔约方参加的区域贸易协

定的权力 ，
但审査工作往往因为各方对第 ２４ 条的理解存有巨大争议而无法进行下去 ，

经常是无

果而终 ， 致使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中的监督规则基本上沦为一纸空文。

②

ＧＡＴＳ 第 ５ 条采用了与 ＧＡＩＴ 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相类似的规则 ， 只是将规制的对象从货物贸易转变

为服务贸易 ， 其效果可想而知
，
实践中对区域性服务贸易体制的规制和监督工作同样困难重重 。

多边贸易体制的管理者对上述结果也有充分认识
，
为了明确规则 内容 ， 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

之际
，
匆匆达成了一项 《谅解》 的新协定 ， 以细化 ＧＡＴＴ１ ９９４ 条第 ２４ 条规则 ，

对条款中的模糊

用语予以澄清 。 同时 ， 为强化监督职能 ，
成立专门机构——ＷＴＯ 区域贸易委员会来管理区域性

体制 ， 并强调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 ＧＡＴＴ 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实施中发生的任何问题 ，
展示了于必

要时用司法手段来维护经 《谅解》 修补过的第 ２４ 条规则约束力的决心 。
２００６年 ７ 月 ，

ＷＴＯ 通过

了关于 《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 》 的决议 ，
用来指导 ＷＴＯ 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对 ＷＴＯ 成员

之间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审议工作 ，
该决议特别规定了成员方就其签署或加人的区域贸易协定

必须向 ＷＴＯ 通报的法律义务 。

尽管付出 巨大努力 ，
２０ 年后的今天看来

，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实施效果仍不理想 ： 新成立

的 ＷＴ０ 区域贸易委员会实际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 审查 、 监督工作还是停留于表面
，
甚至至

今未能真正拒绝一项成员方提交的建立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申请 ，
ＷＴ〇 争端解决机构也从未受理

过一起专门针对 ＧＡＩＴ１ ９９４ 第 ２４ 条的案件 。 《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 决议尽管是多哈回合

谈判启动以来寥寥无几的成果之一 ， 但 由于该决议仅仅强调成员方通报的义务 ， 同时也未包含

针对未及时申报行为有效的惩罚性措施 ， 故实施后亦未明显见效 ，
区域性贸易协定数量不降反

升 。

（ 三 ） 区域性体制发展现状及原 因

当前 ，
建立区域性体制的随意性和无政府状态 日益加剧

，
与 ＧＡＴＴ 时期相比 ， 区域性体制的

数量和规模空前增长 、 壮大 。
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

，

ＷＴＯ 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只是其中一个

法律上的原因 ， 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才是推动区域性体制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 本质上 ，
国

家利益导向以及 ＷＴＯ 体制的特点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
区域性体制的出现本身就是国家利益驱动 。 无论是早期的

英联邦
“

帝国特惠制
”

、 欧洲发起的洛美协定和欧洲关税联盟 、 美国缔造的北美 自 由 贸易区等 ，

① 例如 ， 第 ２４ 条第 ５ ｃ 款中的
“

合理期限
”

究竟是多长时间 ？ 等等 ，
类似用语在 ＧＡＩ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４ 条中有很多 。

② 赵维田认为
，
ＧＡＴＴ１ ９９４第 ２４条的条款本身及执行均告失败 。 赵维 田

：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 ， 第 Ｓ５
—

８８ 页 。

③ 参见刘彬 ： 《ＲＴＡｓ 涌现背景下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重构


种外在的法社会学视角 》 ，
第 ２９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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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现如今的 ＴＰＰ 、 ＴＴＩＰ谈判 、

“

一路一带
”

对外经济交往战略 ， 都是各国或地区想方设法追求

自身贸易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表现 ， 并且无不以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为基础 。 特别是 ，
近 １ ０ 年

来 ， 全球政治 、 经济形势巨变
，
地缘政治因素增强

，
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之间 的竞争加剧 ， 在全

球经济治理主导权博弈过程中 ，
区域性体制成为各方寻求领先优势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

另
一方面 ，

ＷＴＯ
“

成员方主导型
”

的体制特点 ， 为成员方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

便利 。 虽然在半个多世纪里 ，
ＧＡＴＴ／ＷＴＯ 多边体制 已极大地促进了 国际贸易

，
推动了 国际贸易

法律制度进步 ， 为国际法治作出 巨大贡献 。 但是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国际局势的变化 ， 其 自身固

有的
“

成员方主导型
”

特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

“

成员方导向
”

导致管理区域性体制的

权威性不高 、 底气不足 ， 只能放任成员方各行其是 。 同时 ，
ＷＴＯ 决策效率低下 ， 严重影响了 多

边贸易体制发挥应有功能 ，
迫使成员方寻求区域性解决方案 ， 为成员方建立和扩大区域性体制提

供了
“

借 口
”

和说辞 。
^

可见
，
区域性体制遍地开花 ， 有 ＷＴＯ 法律制度本身原因

，
更是成员方追求 国家利益最大化

的本质和 ＷＴＯ
“

成员方主导型
”

的制度特点决定 、 推动的 。 作为 ＷＴ〇 多边体制 中
“

治内 法

权
”

，
具有天然

“

歧视
”

性质的区域性体制
，
其存在和发展是政治 、 经济以及法律等各种因素共

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 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进一步发展的空

间 。

二 法治的困境 ： 规则互补还是排斥？

虽然区域性体制具备了法律制度上的合理性 ，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 有着巨大发展空间 ，
但其

给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造成的冲击
，
特别是法律制度上的挑战 ， 是客观存在的 ， 致使国际贸易法

治面临困境 。

随着区域性体制的发展 ， 在国际贸易法治进程中 ，
ＷＴＯ 多边体制的法律规则与 区域性体制

的法律规则并行局面已经形成 ， 而且 ， 后者无论是在规则的先进性 、 还是在涵盖内容的广泛性等

方面 ， 都大有赶超前者之势 。 目前看来 ， 大部分区域性贸易协定虽然采用了
ＷＴＯ 多边法律体制

中的规则 、 条款和概念
，
但是 ，

随着区域性贸易协定中特殊规则 以及新规则的增多 ， 国际贸易法

治的
“

意大利面碗
”

现象已愈发严重。

①
同时 ，

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之间的争端解决管辖权竞

合问题凸显
，

一定程度上威胁着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 。

②

首先 ，

“

意大利面碗
”

现象突出表现为国际贸易规则的
“

碎片化
”

， 对于 国际贸易规则的统
一性和完整性造成威胁

，
这种

“

碎片化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
一

，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对ＷＴＯ 现有规则的修正以建立 自 身独特的规则体系 。 近年来

，
各

种区域贸易协定在使用 ＷＴＯ 多边贸易规则和概念的 同时 ，
又不断制造出新的 、 特有规则 ；

即便

使用 ＷＴＯ规则和概念
，
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

，
而是各取所需 、 标准不一 ， 突 出表现在原产地

① 著名 国际贸易法专家巴格瓦蒂 （ Ｊ
ａ
ｇｄ

ｉｓｈ Ｂｈａ
ｇ
ｗａｔｉ

）
教授在其 １ ９９５ 年发表的 《美国的贸易政策》

一文 中首次使用
“

意

大利面碗
”
一

词 ， 形容特惠贸易协议中各种不同 的贸易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意大利面碗 中的面条一样绞在一起
，

造成了 国际贸易规则的混乱。 参见 
Ｊａ
ｇ
ｄｉ ｓｈ Ｂｈａ

ｇ
ｗａｔｉ

，

“

Ｕ ．

Ｓ．Ｔｒａｄｅ Ｐｏ
ｌ
ｉｃ
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ＦｒｅｅＴｒａｄ 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

Ｊ ａｇ
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ａｎｄＡｎｎｅ ０． Ｋｒｕｅ

ｇ
ｅｒ

，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Ｄｒ ｔ^ ｔｏ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Ｅ Ｉ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５ ） 

，ｐｐ．１
－

１ ８ 〇

② 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激增
，

弓 丨发了诸如
“

挑选争端解决机制
”

、

“

平行诉讼
”

、

“

裁决冲突
”

等法律问题 。

－

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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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 贸易救济规则等法律制度上 。

在原产地规则方面 ，
历经近 ４０年努力形成的 ＷＴＯ 原产地规则

，
对落实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

待遇 、 国民待遇原则极为重要 ， 但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却弃之不用
，
另搞一套 ＷＴＯ 之外的原产

地规则 。 譬如 ＴＰＰ 宣称 ，

“

将建立客观 、 透明以及可预见的原产地规则
，
并考虑为主张原产于 自

由贸易协定且累积 、 使用原材料等能力 ， 建立一套简单 、 高效的认证体系
”

。 姑且不论 ＴＰＰ 与

ＷＴＯ 的原产地规则孰优孰劣 ， 单从实际运用的角度讲
，
二者的不协调 、 不统一就会给商品进 出

口带来原产地认证上的混乱 。

①

此外
，
在贸易救济领域 ， 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适用情况不一 。 例如 ， 中国与巴基斯坦、 智

利 、 东盟等国家与地区签订的 自 由贸易协定 （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以下简称 ＦＴＡ

） 中都没有规

定全球性保障措施可以对另一方排除适用 ， 但 ２００８ 年中国与新西兰签订的 ＦＴＡ 中则规定 ： 如果

原产于另一方的货物进口并未给进口 国造成损害 ， 则可将其排除在全球性保障措施之外 。 中国与

新加坡签订的 ＦＴＡ 仿效了上述规定 ， 但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 １０ 年中 国分别与秘鲁 、 哥斯达黎加签订的

ＰＴＡ 关于这方面的条款又发生了变化 ， 没有重复上述规定 。

？ 美国 、 欧盟近年来对外缔结的区域

性贸易协定也存在类似情况。

第二 ，

ＷＴＯ 之外的新规则不断出现 。 近年来 ，
区域贸易协定中还不断出现大量 ＷＴＯ 多边体

制并未纳入的新规则 。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

超 ＷＴＯ 条款
”

（
ＷＴＯ

ｐ
ｌｕ ｓ

） ， 如比 ＷＴＯ 现有规则更

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等和
“

ＷＴＯ 外条款
”

（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 ， 如 ＷＴＯ 现有规则未能涵盖的劳

工标准 、 环境保护 、 竞争政策等条款。

③
与现有 ＷＴＯ 规则相 比 ，

这些新规则更为严格 ， 标准更

高 ， 甚至更为先进 ， 对 ＷＴＯ 法律制度形成的挑战不可小觑 。

除了规则的
“

碎片化
”

之外
，
争端解决的管辖权竞合问题是ＷＴＯ 多边体制面临的另一个困

境 。 区域性体制适用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之间产生管辖权竞合 ，
对于那些

既属于 ＷＴＯ 成员 、 又属于某一区域贸易协定成员来说 ，
不得不面对选择争端解决机构和适用的

法律规则 以及平行诉讼等法律难题 。

实际上
，
在阿根廷——禽 肉反倾销案 、 墨西哥——软饮料税案 、 巴西——翻 新轮胎案

中
，

？
ＷＴＯ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就已经遇到 了多边规则与区域性规则冲突 、 管辖权冲突 、 裁决冲突

① 有学者指出 ：

“

如果原产地规则的涉及严重偏向优惠地区生产的产品和部件 ，
则对第三国 贸易造成很大损害 。

”

参见

刘俊 ： 《 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学进路
一

ＧＡＴＴ／ＷＴＯ 框架下贸易
一体化的法理学及其实证研究 》 ，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
， 第 

８７
页 〇ＲｏｂｅｒｔＺ ．Ｌａｗｒｅｎ ｃｅ

，

７？ｉｃＦｕｔｕｒｅａ／ｗｆＴｆｅｅＷＴＯ ： （
ＩＣＴＳＤ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ｉｎ
ｇ ，２０ １２

） ，

ｐ
．
４０．

② 参见张晓君 、 刘彬 ： 《论区域贸易协定战略实施中的统筹安排》 ，
载 《中 国国际经济法学会论文集 》

２０ １４ 年 ， 厘门大

学法学 院 。

③
“

超 ＷＴ０ 条款
”

， 系指区域贸易协定含有的超过 ＷＴ０ 现有规则义务的条款 ， 这方面 ， 最为明显的就是
一

些区域贸易

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 。 例如 ， 原本 ＷＴＯ 的 ＴＲＩＰｓ 协议賦予成员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一定的灵活性

，
但美国公布

的知识产权文本却充斥着诸多强制性高标准 ， 没有丝毫弹性 ， 基本不顾及其他成员社会发展现实 ， 甚至要求拟加人

者必须批准或加人除 ＴＲＩＰｓ外的 １２ 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 欧盟对外签署 的 自 由贸易协定也有类似情况 。

“

ＷＴ０ 外条

款
”

，
系指Ｋ域贸易协定 中含有的 、

ＷＴＯ 现行规则所涵盖的特殊条款
，
主要指劳工标准、 竞争政策 、 环境保护 、 国营

贸易 、 资本流动等方面规则 。 这些规则原本是欧 、 美等西方成员在 ＷＴＯ 多边体制中极力推动的
，
屡次失败后转而纳

入到它们对外签署的区域 自 由贸易协定 中 。 参见 ＨｅｎｒｉｋＨｏｍ
，
Ｐｅｔ ｒｏｓＣ ． Ｍａｖｒｏｉ

ｄｉｓ 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ａ
ｐ

ｉｒ
，

“
Ｂｅ

ｙ
ｏｎｄ ｔｈｅＷＴ０ ？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
ｙｏ

ｆ ＥＵＩＶｅ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 （
２０ １０ ）

３３（
１ １

）７％ｅ ＪＴｏｒＷｆｃｗｗｗｉ

ｙ ， ｐｐ
． １５６５－１ ５８８ 。

④ 分别 是 ：

＿ＰｏｕｌｔｒｙＡｎｔｉ
－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ｕｔｉｅｓ ，ＤＳ２４１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ａ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ＳｏｆｔＤｒｉｎｋ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ｙ

ＤＳ３０８
；Ｂｒａｚｉ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ｆｆｅｃｔ ｉ
ｎｇ


Ｉｍｐｏ

ｒｔｓｏｆ

ＲｅｔｒｅａｄｅｄＴｙ
ｒｅｓ

，

Ｔ）Ｓ３３２ 〇

？

９７
？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等棘手问题。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出于
“

授权有限
”

方面的考虑 ， 在个案中有意避免直接就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和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管辖权竞合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 在 巴西——翻

新轮胎案 中
，
它们还对区域贸易协定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尊重 。

？ 然而 ，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增

多 ， 争端解决管辖权竞合现象会愈演愈烈 ，

ＷＴＯ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一

味回避并非长久之计 。

面对上述问题
，

一些学者认为 ， 总体上看 ， 绝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使用的都是ＷＴＯ 体制中

的规则和概念 ，
即便有些特殊性规定 ，

也属于未超出 ＷＴＯ 规制的范围 。 尽管劳工标准 、 环境保

护 、 竞争政策等规则是ＷＴＯ 现有规则未能涵盖的 ， 但它们都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创新成果 ，
对

ＷＴＯ 规则是一种补充 ，
应视其为 ＷＴＯ 改革的动力 。

？ 但另一些学者认为 ，

“

超 ＷＴＯ 义务
”

和

“

ＷＴＯ 外义务
”

条款的出现 ，
已致使国际贸易法

“

碎片化
”

现象 日益加重 ， 这对于 ＷＴＯ 多边法

律制度是一种破坏 ， 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法的统
一性和完整性 。 争端解决中的管辖权竞合问题是

对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挑战 ， 如果解决的不好 ，
则会削弱和侵蚀已成功运行 ２０ 年的 ＷＴＯ 争端

解决机制 ，
严重影响其业已建立的法律权威性和国际公信力 。

？

随着区域性体制发展势头愈发强劲以及新规则的大量涌现 ，

一些原本对区域性体制持积极态

度的人开始变得忧心忡忡 。 有学者甚至认为 ， 区域性体制的发展可能使多边贸易体系 的法治进程

趋于终止。

？ 对此 ，

一

向对区域性体制秉持乐观的 ＷＴＯ 也表示担忧 ， 提醒人们反思二者关系 、

努力避免规则的
“

碎片化
”

。

？

三 出路 ：
ＷＴＯ 改革与规则融合

笔者认为 ， 对于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之间 冲突的担忧 ，
虽不无道理 ， 但也不必过于悲观 ，

多边体制将终结的预言更是无稽之谈 。 事实上 ， 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之间关系问题 ， 并非一个

新鲜话题 ，
二者之间的博弈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法治的发展。 无论是

“

互补
”

还是
“

排斥
”

， 都

不能完整 、 准确地描述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之间的关系 ， 但总体上看
，

“

互补
”

是主要的 ，

“

排斥
”

是暂时的 、 次要的 。 当前 ， 与其宏观分析利弊得失 ，
不如认认真真解决现实问题 ， 特别

是应当为国际贸易法治摆脱当前困境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出路 。

总的指导思想是 ，
正视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发展 中已 出 现的问题 ， 运用科学 、 合理的方

式 、 手段 ， 尽力避免二者间的冲突 ， 最大可能地发挥二者互补之功效 ，
最大程度上降低二者的相

互排斥作用 。

①Ｂｒａｚｉ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

ｔ
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 

ＲｅｔｒｅａｄｅｄＴｙｒｅｓ ，ＤＳ３３２ ，ＡＢＲｅ
ｐ
ｏｒｔ

，ｐ ａｒａｓ ．２１ ７
＾
２ １８

＾２ １ ９．

②ＰａｔｒｉｃｋＬｏｗ
’

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 １ＷＴＯＰｕｂｌ
ｉｃ Ｆｏｒｕｍ

，
ｗｗｗ．ｗｔｏ ． ｏｉ＾／ｅｎｇｌｉ ｓｈ／ｆｏｒｕｍｓ

＿ｅ／ｐｕｂｌ
ｉｃ
＿ｆｏｒｕｍｌ ｌ

＿

＿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 ｓｕｍｍ
＿

ｅ ．ｄｏｃ
－

２０ １２
－

０２
－

２２ 

－

Ｔｅｘ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
ａｓｔ ｖｉｓ ｔｅｄ Ｊｕｌｙ３０ ，

２０ １５
） ．

③Ｓｅｅ７７ｉ？Ｃ／
ｉａｎｇ ｉｎ

ｇｆ ｌｏｊｗｉｓｃｃ
ｇ

ｊｅｙ
ＲＴＡｓ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ｏｒ ｔ／ｉｅ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Ｊｅ

ｇ
ｉｏｎａｉｒｒｔｗｉｅ Ａｇ ｒｅｅｍｅ ｎｆＡｒｗｉ７？ｉ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 ｉｏｎ
，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Ｒｅｖ ｉｅｗＤｅｖｉ ｓｉｏｎ

，ＷＴＯ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Ｇｅｎ ｅｖａ ，Ｎ 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４

，２００３ ，ｐｐ
． ２ －

８ ．

④ＳｈｅｒａｏｄＳｈａｄｉｈｏｄｊａｅｖ ，


“

Ｄｕｔ
ｙ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ａｎｄ Ｒｅｇ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ｏｅｓｏｒＦｒｉｅｎｄｓ

？

”

（
２０ １３

）１ ６Ｊｏｕｒｎ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ｐ

．
５８７ ．

⑤ 时任 ＷＴＯ 总干事的拉米 （
ＰａｓｃａｌＬａｍ

ｙ ） 曾指出 ：

“

我们需要关注区域贸易协定运行的方式 以及它们对贸易开放和创

造新的经济机会的影响
，
我们还需要反思区域主义是否对以多边方式为基础的贸易关系 （产生的 ） 某种损害。

”

他还

提醒说 ：

“

区域贸易协定 的不断出 现可 能导致
‘

政策的碎片化
’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ｅｎｇｌ

ｉｓｈ／ｎｅｗｓ
＿ｅ／ｓ

ｐｐｌ＿ｅ／

ｓ
ｐｐｌ

６７
＿

ｅ． ｈｔｍ ， 最后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

９ ８
？



多边体制 ｖｓ 区域性体制 ： 国际贸易法治的困境与出路

自 ＧＡＴＴ 多边体制诞生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 ， 关于区域性体制是
“

创造贸易
”

还是
“

贸易

转移
”

？ 是 ＧＡＴＴ／ＷＴＯ 多边 贸易体制 发展 的
“

垫脚石
”

（ ｂｕ ｉｌｄｉｎ
ｇ

ｂｌｏｃｋｓ
） 还 是

“

绊脚石
”

（
ｓｔｕｍｂ ｌｉｎｇ

ｂｋｃｋｓ
） 的争论 ， 就一直未能停止 。

？ 从总体上看 ， 支持前者的观点 占据了上风。

？

ＷＴＯ 也曾多次发表研究报告 ，
基本上都支持区域性体制有利于多边体制发展的观点 ， 并认为二

者是互补关系 。 例如
，

２０ １ １ 年 ＷＴＯ 发表的报告认为 ：

“

区域化和多边的方式并不冲突 ，
也不能

简单地相互替代 ，
不断增长的外向型 、 包容性全球贸易发展的趋势是同时通过单边 、 双边 、 地区

性和多边方式开展的 。

”
？

其实 ， 以上 ＷＴ〇 的主流思想和基本判断
，
并未随着区域性体制的强劲发展以及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的出现而改变
，
理由在于 ：

第
一

，
ＷＴ０ 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宗旨是促进全球贸易 自 由化 ， 其建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坚

实的科学基础 。 最惠国待遇 、 国民待遇等原则均是人类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创制的法律

原则 ， 来源于公认的经济学原理
，
其具体规则也是千锤百炼而成 ， 是国际法治文明的结晶 。 除非

国际法治遭遇重大倒退 ，
否则 ， 这一法律制度不可能因区域性体制的发展而改变 ， 或其科学性受

到质疑 。 有人认为 ， 美国等发达国家成员现已彻底放弃多边体制 。

？ 其实 ， 这是一种误解 ， 他们

对多边体制的好处心知肚明 ，
之所以暂时选择区域性安排 ， 真正意图 旨在倒逼多边体制按照他们

设定的方向前行 。

第二 ，
区域性体制的 自身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多边体制 。

“

歧视性
”

是其挥之不去的天

然缺陷 ， 大国主导区域性体制的
“

权力性
”

导向是其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 前者决定 了区域性

体制充当国际贸易主角具有局限性 ， 难以肩负 国际贸易法治之重任 ， 后者决定了区域性体制只能

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权宜之计 。 发达国家如此
，
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 他们深知其中

的利害 ，
选择区域性体制仅是为了

“

搭大国的便车
”

。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只要不

① 支持前者观点的人认为 ， 无论多边体制多么完善 ，
区域性体制总是不可能消失的 ，

与其排斥
，
不如将区域性体制视

作多边体制的
一

个
“

试验场
”

，
成员方可通过区域性体制率先解决某些贸易问题 ，

从而为多边体制的贸易 自 由化进程

积累经验 、 扫除障碍 。 而持后
一观点的人认为

，
区域性体制天生带有

“

歧视性
”

，
其成员根据 自身需要制定的优惠和

规则极有可能损害非成员的贸易利益
，
并对国际贸易造成扭曲 ， 进而破坏多边体制的有效性和 自 由化进程 。 参见曾

令 良 、 陈卫东 ： 《从欧共体看 ２ １ 世纪区域
一体化对多边 贸易体制的影响》 ， 载 《武汉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３３７
—

３４４ 页
，
刘俊 ： 《 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学进路

一ＧＡＴＴ／ＷＴＯ框架下贸易一体化的法理学及其实证研究 》 ，

第 ２ １
—

２６ 页 。

② 杰克逊 （ Ｊａｃｋ ｓｏｎ
） 教授就认为 ：

“

关税同盟或 自 由贸易区 ， 在其成员 间相互贸易 中消除壁金 ， 是朝着普遍的贸易 自 由

化迈出 的
一

步 ， 因此只要特惠安排无损于非成员的贸易 ，
就应允许 。 只要 自 由贸易原则正确实施 ，

由一个区域内 自

由贸易所产 生的增 加生产的福 利裨益 ，
完全 能增加 对从非其成员方 面 的购 买力 。

”

Ｊ ｏｈｎ ＥＵａｃｋｓ ｔｍ ａｎｄ Ｗｉｍａｍ

Ｊ ．Ｄａｖｅ
ｙ ：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Ｓｔ Ｐａｕｌ Ｗｅｓｔ

，２
ｎ
ｄ

ｅｄｉｔ ｉｏｎ
，
１９８６

） ，ｐ． ４５５ ．

③ 参见 ２０１ １ 年ＷＴＯ 发布的题为 《
ＷＴＯ 和 ＰＴＡ

： 从共存到和谐》 的研究报告 ，
结论部分 ，

ＷＴＯＪｈａｆｅ ｙ
ｌ
ｇ
ｒｅｅｍｅ拟ｓ

： ？

Ｆｒｏｍ Ｃｏ－

ｅｓｔ ｉｓ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ｉ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

ｌｄ 
ＴｒａｄｅＯｒ

ｇ
ａｎｉ ｚａ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１ 。 早在 
１９９５ 年４月

，

成立不久的 ＷＴＯ 曾发布了题为 《区域主义与世界贸易组织》 的研究报告 ， 专门考察了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 的关系

问题 ，
ｈ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ｗ ｔｏ ．ｏｒ

ｇ
／ｅｎ

ｇ
！ｉ ｓｈ／ｎｅｗｓ

＿ ｅ／ｐｒｅｓ
９５
＿

ｅ／３＿ ４ ． ｈｔｍ
， 最后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５年 ４ 月１日 。 上述两份报告

的总体结论均认为 ， 多边体制和区域性体制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

④ 有学者认为
，
美国领导的 ＴＰＰ谈判

，
自谈判伊始即意在打造

一

个
“

具有里程碑意义下的下
一

代贸易协定的蓝本
”

， 为

全球贸易设定新标准 ， 大有与＿分庭抗礼之势 。 还有专家认为 ，

“

可能 ，
非常可能的是新规则 （ 指 ＴＰＰ 等区域性

贸易规则
，
作者注 ） 形成

一个独立的规制体系 ，
它与马拉喀什规则没有很多相交

，
或者根本没有交集 。

”

参见 肖冰 、

陈瑶 ：

“

ＴＰＰ
之于

ＷＴＯ
：ＰＴＡ 对决 

ＭＴＡ ？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ｄｗｔａ ｎｅ ｔ／

＿

ｄ２７６４ １９９７９ ． ｈ
ｔｍ

， 最后访 问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曰 。

？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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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追求贸易量的增长
，
多边体制就会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基于以上理由 ，
对 ＷＴＯ 多边体制丧失信心等悲观论调 ， 都属于缺乏科学依据的短视 ， 无疑

是错误的 。 但是 ， 面对发展势头强劲的区域性体制 ， 盲 目乐观、 无所作为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

应当正视多边体制发展面临的严峻局面 ， 为国际贸易法治摆脱当前困境寻求出路 。

具体而言
，
应开展两方面的工作 ：

一

方面 ， 形成改革 ＷＴＯ 多边体制的共识 ， 大力推进多哈

回合谈判尽早成功
；
另一方面

，
运用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 促进多边规则和区域性规则的相互融

合 。

众所周知 ， 造成当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

ＷＴＯ 多边体制的运行出现问题以及多哈回

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 故此 ， 启动 ＷＴＯ 体制的 自身改革 ， 推动多哈回合尽早成功
，
就成为解决

当前问题的根本方法 。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

ＧＡＴＴ／ＷＴＯ 体制对推动 国际贸易发展功不可没 ， 但这一体制存在

着诸多制约 自身发展的制度性缺陷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 这些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愈发凸显 ，
已严重阻碍 ＷＴＯ 作为全球贸易管理者的功能

，
突出表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

第
一

， 缺乏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应有的管理权威。 这既是历史问题 ，
又是成员方对 ＷＴＯ 的定

位问题。 说它是历史问题
，
是因为 ＧＡＴＴ体制本身就存在

“

先天不足
”
一一ＧＡＴＴ 并非法律意义

上的正式国际组织 。

① 这种
“

先天不足
”

令 ＧＡＴＴ无法像其他国际组织那样行使正常的管理职

能 ， 总干事 以及秘书处经常给外界
“

名不正 、 言不顺
”

的印象 。 尽管随着 ＷＴＯ 的建立 ， 多边体

制已具有正式的法律地位
，
但传统的观念并未完全消失 。

与联合国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不同
，

ＷＴＯ 是一个典型的
“

成员方主导型
”

国际组

织 ，
全体成员方主导 ＷＴＯ ，

总干事和秘书处只是被动执行的角色
，
充当

一

个
“

协调人
”

和
“

发言

人
”

， 权力非常有限 ，
这使得 ＷＴＯ 成为国际组织中的

“

另类
”

。
② ２００３ 年坎昆会议谈判失败后 ， 时

任欧盟代表团团长的拉米曾抨击 ＷＴＯ 是
“

中世纪式
”

（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 的组织

，
意指其死板和效率低

下 。

③ 长期以来
，
关于 ＷＴＯ究竟应当向谁负责的问题都不甚明了 。

④ 许多 ＷＴＯ 成员方将秘书处

视为一个仅仅为成员方提供支持的机构 ，
通常不接受秘书处提出的建议 。

⑤ 同时 ， 总干事和秘书

① 建立之初
，
ＧＡＴＴ 只能用

“

全体缔约方
”

的名义开展活动 ，
甚至一度靠借用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筹备成立

“

国际贸昜组

织
”

的秘书班子为缔约方全体服务 ，
ＧＡＴＴ 条文中 只提到 了

“

执行秘书
”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
ｙ）

，
到 １９６５年悄悄改称为

“

总干事
”

（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
－

ｇ
ｅｎｅｒａ

ｌ ） ，
连 ＧＡＴＴ 条文都不作改动 。 参见赵维田 ：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 第 １４

一

１５ 页 。

② 斯蒂格就指出 ：

“

ＷＴ０缺少其他国 际组织与生俱来的许多管理架构与规则制定程序 。 例如 ， 它没有
一

个执行机构或

管理委员会 ； 没有拥有实权 、 能确定立法优先事项
、
倡议新 的规则的 总干事或是秘书长 ； 没有

一

个行使职责的立法

机构 ； 没有与利益攸关方以及市 民社会进行互动的正式机制 ； 也没有批准新规则 的正是体系 …… 在许多方面 ， 他是

国际组织中
‘

最不成熟的
’

。

”

［加拿大 ］ 黛布拉 ． 斯蒂格主编 ： 《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 ， 汤蓓译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８
－

９ 页 。

③ 总干事和秘书处不愿意主动提议并设计方案 ， 因为在以前的 多边 贸易谈判 中
，
太过主动 的结果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

参见张向晨 ： 《窗外的世界——我眼 中的 ＷＴ０与全球化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１ ５０ 页。

④ ＷＴ０秘书处人员认为
，
是 ＷＴ０成员方而不是秘书处应为特定的 ＷＴ０ 协议内容负责 。 ［加拿大 ］ 黛布拉 ？ 斯蒂格主

编 ： 《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 ， 第 １ ８ 页 。

⑤
“

八贤人报告
”

指出 ：

“

虽然秘书处一直备受关注 ， 但是近几年来 ， 各成员方代表与 ＷＴ０工作人员之间的确没有像过

去那样相互信任了……在一个
‘

成员方主导
’

的组织中 ，
秘书处必然在 ＷＴ０机构体系 当中仅起着支持作用

，
而不是

倡导发起作用 ， 更不是防御保护作用 。

”

［ 爱尔兰
］
彼得 ？ 萨瑟兰等 ： 《＿ 的未来一阐释新千年 中 的体制性挑

战》
，
刘敬东等译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１ １ 页 。

．

１００
？



多边体制 ｖｓ 区域性体制 ：
国际贸易法治的困境与 出路

处也不愿主动为成员方提出建议或方案 。

① 在管理区域性体制方面
，
这一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

第二
，
决策困难 、 效率低下 。

ＷＴＯ 现有决策机制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成员与发

展中国家成员之间不平等的问题 ，
还暴露出其决策的严重困难和效率低下 。 很大程度上 ，

ＷＴＯ

决策机制适用的
“

协商一致
”

原则意味着任何一名成员方都可否决 ＷＴＯ 的重要决策 ， 这就导致

任何一项决策都需反复磋商 。
？ 这种缺陷令 ＷＴＯ 在国际贸易重大决策和创制新规则方面几无建

树 ， 成员方对此颇感失望 ， 导致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区域性体制及其规则在国际贸易领域

中的重要性上升 。

经济全球化需要一个高效 、 有力 、 负责的多边贸易体制 ， 但决策困难 、 效率低下的制度性缺

陷 ， 使ＷＴＯ 难当此任 。 在这方面 ，
国际上已 出现许多可行方案 ， 当务之急是 ＷＴＯ 自身应采取切

实行动 。 以强化总干事和秘书处职权 、 扩大透明度 、 改革现有决策机制为核心的改革计划和建议

应当尽早付诸实施 ， 尽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 日成功结束 ，
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

ＧＡＴＴ／ＷＴＯ体制设计者一向认为 ， 多边体制可以采取
“

融合
”

的方式 ， 逐渐减少区域性体

制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
即通过多边体制的 自身完善

“

融化
”

掉区域性体制 中的歧视 因素 ，

这对解决贸易规则的冲突尤为重要 。 例如
，
多边体制对医药 、 化工 、 纸张等多项产品实施零关

税
，
就会把区域性体制中对这几类产品仍征收关税的 问题给

“

融化
”

掉了 。 乌拉圭 回合在农产

品 、 反补贴 、 知识产权等领域制定的规则 比欧盟和北美 自 由贸易区的规则更为严格 ， 明显把后者

的区域性规则
“

多边化
”

，
即

“

融化
”

了 。 此外
，
在投资 、 服务贸易等领域 ，

ＷＴＯ 相关规则和

承诺也冲谈了某些区域性体制的歧视性。
？ 改革 ＷＴＯ 体制 、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成功 ， 将为

“

融化
”

区域性体制创造条件 。 可见 ，
要想摆脱当前困境 ， 多边体制的 自身改革和努力才是根本

出路 。

但也要看到 ，
ＷＴＯ 改革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 各种势力 间的博弈必然激烈 ， 不可能一蹴而

就 。 此外 ， 由于在农产品 、 非农产品等方面的重大利益矛盾 ，
加上美国奥巴马政府 目前已成

“

跛

脚
”

态势 ，
在换届前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

因此
，
多哈回合谈判仍需时间和人们的耐心 ， 但这并不

意味着无所作为 。 充分运用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
解决多边体制规则与区域性体制规则之间的 冲

突
，
避免

“

碎片化
”

， 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 并沿着国际贸易法治的轨道相向而行 ，
就成为从根本

上摆脱困境的关键之举 。

与传统国际法相比
，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令人振奋 ， 其丰富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 为我们提供了

充足的法律资源 。

首先 ，
ＷＴＯ 判例对区域性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具有先例和指引作用 ，

这对于协调多边规则和

区域性规则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 （
ｄ

） 项规定 ，

“

司法裁决
”

可作为法律规则的辅助渊源 ，

① 坎昆会议期间 曾任总理事会主席的卡洛斯 （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ａｓｔｉｌ ｌｏ ） 事先炮制了

一份部长决议草案
，
结果他的名字永远和坎昆

的失败联系在
一

起。 还有就是前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哈宾森 （
ＳｔｕａｒｔＨ ａｒｉｒｉｎｓｏｎ ） 提出 了著名 的 《 哈宾森案文 》 ，

遭到

了
８ 名成员 的公开否决 ，

使这位资深谈判专家元气大伤 。 张向 晨 ： 《窗外的世界
一？我眼中 的 ＷＴＯ 与全球化》

，

第

１５２页 。

② 杰克逊教授早就注意到这
一

缺陷 ：

“

需要全体
一

致意见的
一

个不利之处在于它可能成为僵局 、 相持不下和半途而废的

祸因 。

”

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 ｓｏｎ
，

“


ＷＴＯ

‘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Ｐｒｏ
ｐ
ｏｓ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ｅｖｅｎ
‘

Ｍａｎｔｒａｓ

’

Ｒｅｖ ｉｓｉｔｅｄ

”

，
（ 
２００ １ ）４（

１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６７
，ｐ ｐ．７４ 

－

７５ 〇

③ 赵维田 ：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 》 ，
第 ９９

—

１ 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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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区域性体制适用 ＷＴＯ 判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 此外 ，
区域性协定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

，
可

以适用由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３ １ 条和第 ３２ 条确立的 、 已成为国际习惯法的条约解释规则
，

该规则为区域性体制适用 ＷＴＯ 裁决提供了另一个国际法依据 。

？
ＷＴＯ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运用

条约解释规则解决争端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区域性体制应充分借鉴并运用其中较为科学的裁

决 。

实践中 ， 国际仲裁 、 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已多次援引 ＷＴＯ 判例作为裁决依据 。 例如 ，
北美

自 由贸易区仲裁庭在考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适用
“

国 内产业
”

和
“

同类或直接竞争
”

等定义

时
，
弓 丨用了ＷＴＯ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以上用语的解释 。

？
同样 ，

仲裁庭面对解释北美 自
？

由 贸易

区第 １２０２ 条国民待遇、
１ ２０３ 条最惠国待遇和第 ２ １０１ 条

“
一般例外

”

时 ， 也直接引用 ＷＴＯ 相关

案例和裁决阐释 自 己的观点 。
？

上述实践为多边规则和区域性规则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示范
，
无论是 ＴＰＰ 还是 ＴＴＩＰ

，
区域性

体制都应遵循ＷＴＯ 判例来解释和适用 自身规则
，
从而确保多边规则和区域性规则的统一和协调

，

减少和避免冲突 。

此外 ， 国际公法中解决国际法规则
“

碎片化
”

的一般法律原则也可用来解决多边规则与区

域性规则之间的 冲突问题 。

国际法
“

碎片化
”

的表现之
一

就是一般国际法与区域国际法的适用冲突 。
２００２ 年 ， 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曾成立专门机构研究这一问题
，
国际法学界也提出了诸多 良策 。 从法律技术上讲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为解决
“

碎片化
”

问题确立了
一

般性法律原则 ： 与强行法抵触无效原则 、

《联合国宪章》 义务优先原则 、 同
一事项上后法优于先法原则等 ， 均可用于解决规则

“

碎片化
”

问题。

？ 此外 ，

一

些国际法学者还提出 了在国际法善意原则指导下开展 国际组织合作 、 国家间协

调等方式 ， 运用
“

预约谈判
”

、

“

法益衡量
”

等具体方法避免
“

碎片化
”

现象等 。

⑤

关于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的管辖权竞合问题 ， 也应秉承国际法善意原则 ，
适用

“

礼让原

则
”

等
一般国际法原则加以解决 。 此外 ，

“
一

事不再理
”

、

“

未决诉讼
”

和
“

不方便法院
”

等各

种法系长期形成的 、 各国公认的诉讼法原则 ， 也可以用来解决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与区域性体制

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冲突问题。 当然 ， 各争端解决机制间合作及协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 争端

解决机制没有高低之分 、 大小之别 ， 只有通过相互尊重和借鉴 ， 才能更好地解决贸易争端
，
增强

国际贸易规则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

可见
，
现代国际法以及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已为解决多边规则与区域性规则之间冲突 、 争端

解决的管辖权竞合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源 。 只要尊重法治精神
，
正确运用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
就能

推动国际贸易法治走出 困境 。

笔者坚信 ，
ＷＴＯ及其成员方一定会真诚地面对区域性体制带来的 问题 ， 毫不懈怠地解决这

些问题 ， 对此 ， 国际社会应充满信心 。 说到底
，
这种信心来源于 ＧＡＴＴ／ＷＴＯ 体制及其规则的科

①Ｇ． Ｖｅｒｈｏｏｓｅ ｌ
，

“

Ｔｈｅ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ｔｏｒ
－

Ｓｔａｔ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 ｅｒＢ
ｉｌ
ａｔ ｅｒａ

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 ｉｅｓｔｏＳｅｅｋＲｅｌ ｉｅｆ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ＷＴＯ

Ｌａｗ
ｗ

，（
２００３

 ）
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４９３
，ｐｐ．

５０３
－

５０６ ．

②Ｓｅｅｆ／Ｓｉ
４ｃｒｉｏｎ ７ｂ知 抓ｆｉｒｏｏｍｃｏｍＳｒｏｏｗｗ 户ｏ ／ｎＡ ｆｅｔｉｃｏ

，ＵＳＡ
－

９７
－

２００８ 
－

０ １
，

１９９８
，ｐａｒａ６６ ．

③Ｓ ｅｅ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ＴＶｕｄ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ＵＳＡ －ＭＡＸ
－

９ ８
－

２００ ８－ ０ １
， ｐ

ａｒａｓ．
２４９

，

２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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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 １９６９ 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６３ 、 ６４ 条
， 第 ３５ 条和第 ３０ 条等条款 。

⑤ 参见古祖雪 ： 《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 、 碎片化与有序化》
，
载 《法学研究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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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体制 ｖｓ 区域性体制 ： 国际贸易法治的困境与出路

学性和有效性 ，
来源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 。 如果有人真想抛弃多边体制

，
那么

，
只有两

种可能性 ：

一是 ＧＡＴＴ／ＷＴＯ 多边体制的土崩瓦解 ，
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倒退和国际法治的崩溃 ，

这种情况不应出现 ； 另
一个是 ， 各国的决策者们丧失 了理智 ， 借用凯恩斯半个多世纪前的话说

，

就是这些人真的
“

疯了
”

。

①

四 结论

在国际贸易领域
，
区域性体制及其规则与 ＷＴＯ 多边体制和规则

“

分庭抗礼
”

已是不争之现

实 ，
这既是 ＧＡＴＴ／ＷＴＯ 体制谈判各方博弈 、 妥协的结果 ，

又是多边体制法律规则对区域性体制

规制乏力的必然 。 国际形势巨变后的地缘政治和新兴国家崛起对传统发达国家的挑战 ，
使得区域

性体制成为相关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捷径 。
ＷＴＯ 体制性特点也导致多边贸易体制未能与

时俱进 ， 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
，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

导致区域性体制发展势头强劲 。 历史

上
，
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曾长期共存

，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种现象

，
区域性体制未来也不可

能完全消失 。 总体上 ， 多边体制与区域性体制是互补关系 ， 但也不乏规则冲突 、

“

碎片化
”

和争

端解决管辖权竞合等法律问题 。 当前
，
国际贸易法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是 ， 在多边规则缺乏与

时俱进的更新 、 完善的同时 ， 不断发展的区域性规则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涵盖的 内容方面都显得十

分突出 ， 加剧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冲突 、

“

碎片化
”

和争端解决的管辖权竞合现象 。

摆脱国际贸易法治困境的根本出路 ， 在于改革 ＷＴＯ 多边体制 、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 日成功 ，

为多边体制融合区域性体制及其规则创造条件。 考虑到国际现实 ，
这一 目标 的实现还需假以时

日 。 但现代国际法已为解决多边规则与区域性规则的适用冲突 、

“

碎片化
”

以及争端解决管辖权

竞合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源 ，
只要遵循法治精神 ， 本着科学态度 ，

这些法律问题完全可以避

免和解决 。 应当坚信
，

ＧＡＴＴ／ＷＴＯ 多边体制及其规则具有坚实 的科学基础 ，
是人类文明的共同

结晶 ， 是现代国际法的瑰宝
，
已经并将继续肩负 国际贸易法治的重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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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ＡＴＴ体制的设计者之一 、 英 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当年在英国上议院的发言在今天听起来仍振聋发聩 ：

“

联合王国在

１９４５ 年建议采纳的政策首要 目标是多边贸易的复兴… …在你们面前的政策倾向是反对双边实物交易和任何歧视性活

动
， 不同利益集团 （指区域贸易协定 ， 作者注 ） 以及注定与其相伴的所有摩擦和友谊的丧失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

任

何人都可能因此被迫进入
一个充满敌意 的世界……但喜欢这样

一

个世界那 就是 疯 了 。

”

参见杰 ？ 库伯特 （ Ｊａｙ

Ｃｕ
ｌｂｅｒｔ ） ： 《战时央格鲁

——美利坚的讨论和关贸总协定 的建立》 ，
载 《世界经济》

，

Ｖｏｌ ． １ ０ （ ４ ） ，

１ ９８７
，
第 ３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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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转引 自 ［爱尔兰 ］ 彼得 ？ 萨瑟兰等 ： 《
ＷＴ０ 的未来

——

阐释新千年中的体制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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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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